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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.7153%；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452 名，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

7,402,455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.4967%。其中持股 5%以下中小股东（以下简称“中

小投资者”）452 人，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,402,455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.4967%。 

7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、董事候选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8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，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增补黄文娜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2,539,677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0290%；反对 1,751,59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5257%；弃

权 511,2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4453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5,139,66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69.4318%；反对 1,751,59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23.6624%；弃权 511,2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

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9058%。 

黄文娜女士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2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增补邵世凤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2,543,507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0323%；反对 1,744,76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5198%；弃

权 514,2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,0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4479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5,143,49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69.4836%；反对1,744,765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23.5701%；弃权514,2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,0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.9463%。 

邵世凤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 

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上海市锦天城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的何煦律师、余苏律师参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

出具了《上海市锦天城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

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》，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

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、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、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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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。 

2、《上海市锦天城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

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》； 

3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


